关于印发《2013年温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3-5-28 16:30:59）

温住建发〔2013〕161号

各县（市、区、市级功能区）住建局（规划建设局）、市政园林局（市政环保局、城管办），各有关企业：
    为切实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省建设厅《2013年浙江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建建发〔2013〕103号）和市安委会《关于近期两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通报》（温安委办〔2013〕83号）精神，结合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实际，我委制定了《2013年温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2013年温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doc
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3年5月27日

附件：

2013年温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
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省建设厅《2013年浙江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建建发〔2013〕103号）和市安委会《关于近期两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通报》（温安委办〔2013〕83号）精神，结合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实际，现就2013年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全面开展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着力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在备案登记、安装拆卸、升节附墙、检测验收、日常使用、维修保养等及模板支撑架在方案编制、专家论证、搭设拆除、检测验收、构配件质量、持证上岗等重点环节的监管，进一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有效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做到安全隐患整治率确保达到95%以上，力争达到100%，从而促进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有效预防和遏制发生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事故。 

二、整治范围

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起重机械的设备安全及使用情况，包括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吊篮等建筑起重设备；模板支撑架特别是高大支模架搭设安全情况；建筑起重机械、模板支撑架等相关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三、整治内容

    （一）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重点是《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建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建质〔2009〕254号）、《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的通知》（建质〔2012〕6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查处工作规程>的通知》（建质〔2013〕4号）、《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暂行办法》(建质〔2011〕158号)、《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暂行办法》(建质〔2011〕15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管理的补充通知》(温住建发〔2012〕196号)、《关于进一步加强起重机械管理的通知》(温住建发〔2012〕34号)等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查处、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建筑安全生产重大隐患挂牌督办等三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在建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参建企业依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情况。
（二）建筑起重机械检查重点内容

1、生产厂家、产权单位、维护单位等起重机械设备使用年限、运行记录、技术状况、维护保养、交接班记录、定期保养检查以及技术档案情况；
2、《建筑起重机械维修保养随机记录本》建立及实施情况；
3、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管理制度及产权备案、安装（拆卸）告知、使用登记等相关手续办理情况；
4、起重机械设备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查、论证及现场执行情况；
        5、起重机械安装拆卸、操作司机、指挥、司索工持证上岗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
        6、起重机械设备使用前是否经过检测验收及二次检测验收落实情况，是否存在超使用年限且未作安全评估的情况，基础、附墙预埋是否有隐蔽验收记录等相关记录。
7、监理、安拆、维保单位履职情况；

8、塔吊基础的混凝土强度、预埋件等是否符合要求，塔吊附墙杆与建筑物间的附着锚固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有擅自安装非原制造厂制造的附墙杆件，设备的质量安全是否符合要求；
        9、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黑匣子）的安装和现场运行情况，多塔作业防碰撞措施落实情况，塔吊独立使用高度、第一道附墙高度及顶层附墙装置增设情况，起重力矩限制器和最大起重量限制器等各种安全防护装置是否齐全有效；
        10、施工电梯的地基、基础是否符合要求，附墙连接点间距、最低高度、附墙件安装是否符合要求，运行范围内有无障碍，各楼层平台通道是否牢固及出入口防护栏和防护门是否设置，防护门启装置是否采用外侧打开方式；
        11、施工电梯的防坠安全器、超载限位器、门电联锁、停层装置联锁等各安全防护装置是否齐全有效；
        12、物料提升机刚性拉结、自由高度等是否符合要求，层间停靠、防坠落、门电联锁等安全防护装置是否齐全有效，操作室视线是否良好，三级配电三级保护、TN－S系统是否齐全；
        13、吊篮悬挑机构上的配重数量与固定情况，接零和漏电保护、避雷接地措施是否符合要求，钢丝绳与安全绳数量、磨损情况，超载限位器、安全锁是否有效。
（三）模板支撑架检查重点内容

1、模板支撑架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查、论证情况，特别是高大支模架方案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钢管扣件质量情况，是否对钢管扣件进行防锈、除锈、更换破损零部件等维护保养，对严禁继续使用有严重锈蚀、变形、出现裂纹及其它不符合标准情况的钢管扣件；

3、模板支撑架搭设情况，是否与专项方案相符，扫地杆、纵横向支撑及水平垂直剪刀撑设置情况，扣件螺栓拧紧情况；

4、钢管立杆立柱接长不得搭接和采用套接（非扣件连接）方式；

5、搭设作业人员是否持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架子工)资格证书，且特种作业人员数量是否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6、模板支撑系统验收签字记录情况，不得在混凝土浇注后进行补签。
四、时间安排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采取企业自查自纠与主管部门全面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部署启动阶段（2013年5月31日之前）。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分析当前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管理现状，梳理问题，提出对策，研究制定具体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并做好相应的部署、落实工作。5月31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我委建筑业处。

（二）全面排查阶段（6月1日至10月16日）。各施工、监理单位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将自查情况记录做好资料归档备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企业、工程项目部和项目监理部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采取重点督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专项督查与全面督查相结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等方式，加强对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监督检查。每季度要对所有在建工程的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进行不少于一次的全面检查，并形成监督检查记录。同时，在9月16日至10月16日期间，各地各单位要积极做好迎接省建设厅专项整治督查工作。

（三）总结提高阶段（10月17日至11月30日）。各地各单位要对此次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全面深入总结，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同时要坚持安全生产管理创新，积极探索建立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我委成立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陈高鲁副主任为组长，委建筑业处、城乡建设处、市建管处（建筑安监站）、市建设工程质监站、市市政公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市园林绿化工程质监站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部署和掌握各阶段的进展情况。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委建筑业处，林云敏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专项整治行动的督查组织、协调、信息报送等工作。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落实责任，认真部署，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专项整治的重点、步骤、要求和保障措施，认真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加大督查、注重实效。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定期开展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督促有关企业和项目部按照要求对所属的建筑起重机械及模板支撑架进行全数检查。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预防理念，通过开展严格细致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落实措施，逐一整改到位。对于隐患治理及整改不力，特别是引发事故的，要依法严厉查处。

（三）及时总结，通报信息。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总结各阶段的专项治理工作情况，并做好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相关信息的通报，同时对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要认真进行统计和分析，在6月25日、9月25日前，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将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汇总表（见附件）、季度工作小结材料报送我委，11月25日前，要将本地区开展建筑起重机械和模板支撑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及汇总表报我委（联系人：朱伟荣,电话：89987086,传真：89987000,邮箱：1185720058@qq.com）。
附件：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情况汇

附件：

2013年温州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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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由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将本地区专项整治情况汇总，并在6月25日、9月25日、11月25日前报我委建筑业处（联系人：朱伟荣,电话：89987086）。



